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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6721-19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与GB/T 6721-1986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1986年版的第1章）；

——更改了“事故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的术语和定义（见3.1、3.2、3.3，

1986年版的1.1、1.2、1.3）；

——更改了“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要求、统计内容（见第4章、第5章，1986年版的第2章）；

——更改了“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见附录B，1986年版的第3章）；

——更改了“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见5.1，1986年版的2.1）；

——更改了“财产损失价值”（见5.2，1986年版的2.3）；

——更改了“事故应急救援费用”“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事务性费用”（见5.3、

5.4、5.5，1986年版的2.2.1、2.2.2、2.2.3）；

——更改了“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数据的应用”（见第7章，1986年版的第5章）

——更改了“按从业人员数计算的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见附录C.1，1986年版的5.1）；

——增加了“按产值计算的经济损失评价指标”（见附录C.2）；

——删除了“经济损失程度分级”（1986年版的5.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6年首次发布为 GB/T 6721-198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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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要求、内容和计算方法，描述了事故经济损失统计

数据的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

本文件不适用于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经济损失统计。

注：本文件中的“生产安全事故”简称为“事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499 生产安全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事故经济损失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work safety accidents

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的经济价值。

注：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3.2

直接经济损失 direct economic losses

因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及事故应急救援与处置费用和财产损失的经济价值。

3.3

间接经济损失 indirect economic losses

受事故影响导致停产、减产、停业、资源破坏和受事故影响而造成其他损失的经济价值。

注：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和计算方法见附录B。

4 统计要求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应包括：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

——财产损失价值；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

——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

——事务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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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内容

5.1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应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丧葬及抚恤费用、补助及救济费用、

歇工工资或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5.2 财产损失价值应包括固定资产损失价值、存货损失价值、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损失价值、生物资

产损失价值。

5.3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应包括救援人工费、救援物资费、救援设备费、救援保障费。

5.4 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应包括为恢复事故现场及影响区域、整理和清除残留物所支付的

所有费用。

5.5 事务性费用应包括伤亡人员亲属的交通费、差旅费、安置费。

6 计算方法

6.1 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公式

直接经济损失应按公式（1）计算：

�d = �d1 + �d2 + �d3 + �d4 + �d5
·········································(1)

式中：

�d——直接经济损失，单位为万元；

�d1——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单位为万元；

�d2——财产损失价值，单位为万元；

�d3——事故应急救援费用，单位为万元；

�d4——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单位为万元；

�d5——事务性费用，单位为万元。

6.2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的计算

事故调查报告提交日前已结算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按照实际支出计算；未能结算的医疗费、歇

工工资或误工费采用测算法进行计算。

注：测算法见附录A。

6.3 财产损失价值的计算

6.3.1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应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报废的固定资产，按重置同等功能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按照成新率折旧后再减去报废固定资

产的残值计算，若不具备重置条件，按经审计的最近净值减去报废固定资产的残值计算；

——损坏的固定资产，以修复费用计算，修复费用超过事故前的损失价值，按照报废计算。

注：重置价值指重新建造或重新购置财产时所需的全部费用。

6.3.2 存货损失价值应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或物料等存货，以实际价值减去残值计算；

——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等存货，以生产经营单位实际成本减去残值计算。

6.3.3 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损失价值应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报废时，以发生的成本减去残值计算；

——损坏时，以修复费用计算，修复费用超过事故前的损失价值，按照报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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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生物资产损失价值应按照成本减去残值计算。

6.4 事故应急救援费的计算

事故应急救援费中由企业支出的费用应计入直接经济损失，由政府或公益救援机构支出的费用应计

入间接经济损失。

7 经济损失统计数据的应用

统计的事故经济损失数据用于经济损失的评价分析，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包括按从业人员数计算

的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按产值计算的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

注：计算方法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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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几种直接经济损失的测算法

A.1 医疗费

伤亡人员的医疗费按公式（A.1）测算：

� = �� + ��
�

∙ ��
·················································(A.1)

式中：

�——伤亡人员的医疗费，单位为万元；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日前的医疗费，单位为万元；

�——事故发生之日至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日的天数，单位为日；

��——延续医疗天数，单位为日。

注1：延续医疗天数指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日后还须继续医治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月。延续医疗天数由生产

经营单位劳资、安全、工会等按医生诊断意见确定。

注2：公式（A.1）是测算一名伤亡人员的医疗费，一次事故中多名伤亡人员的医疗费累计计算。

A.2 歇工工资

歇工工资按公式（A.2）测算：

� = �q �a + �k
················································· (A.2)

式中：

�——伤亡人员的歇工工资，单位为元；

�q——伤亡人员日工资，单位为元；

�a——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日前的歇工日，单位为日；

�k——延续歇工日，单位为日。

注1：延续歇工日指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日后伤亡人员还须继续歇工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月。延续歇工日由

生产经营单位劳资、安全、工会等按医生诊断意见确定。

注2：公式（A.2）是测算一名伤亡人员的歇工工资，一次事故中多名伤亡人员的歇工工资累计计算。

A.3 误工费

误工费根据伤亡人员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伤亡人员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计算至

定残日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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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和计算方法

B.1 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

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包括：

——停产、减产、停业损失价值；

——工作损失价值；

——资源损失价值；

——其他民事赔偿费；

——事故罚款；

——补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培训费用；

——事故调查费；

——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的费用；

——其他间接经济损失。

B.2 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

B.2.1 间接经济损失

间接经济损失按公式（B.1）计算：

�i = �i1 + �i2 + �i3 + �i4 + �i5 + �i6 + �i7 + �i8 + �i9
·························(B.1)

式中：

�i——间接经济损失，单位为万元；

�i1——停产、减产、停业损失价值，单位为万元；

�i2——工作损失价值，单位为万元；

�i3——资源损失价值，单位为万元；

�i4——其他民事赔偿费，单位为万元；

�i5——事故罚款，单位为万元；

�i6——补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培训费用，单位为万元；

�i7——事故调查费，单位为万元；

�i8——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的费用，单位为万元；

�i9——其他间接经济损失，单位为万元。

B.2.2 停产、减产、停业损失价值

以事故发生前的平均生产水平为正常生产水平，按事故发生之日起到恢复正常生产水平时止，以减

少的增加值计算其经济损失的价值。

B.2.3 工作损失价值

工作损失价值按公式（B.2）计算：

�w = �L ∙ �
�∙�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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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工作损失价值，单位为万元；

�L——事故的总损失工作日数，参照GB15499确定，单位为工日；

�——生产经营单位上年度利润总额，单位为万元；

�——生产经营单位上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单位为人；

�——生产经营单位上年法定工作日数，单位为工日。

注：若生产经营单位上年税利为零或负值，则�取最近为正值的年份的利润总额。

B.2.4 资源损失价值

资源损失价值包括矿藏资源、森林资源、能源资源、景观资源等有形资源的损失价值，按相关主管

部门或鉴定机构认定的数额计算。

B.2.5 其他民事赔偿费

因发生事故导致不能如期履行合同的赔偿费等；赔偿费按照协议达成或者诉讼判决的数额计算。

B.2.6 事故罚款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发生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的罚款，不包括对事故责任人员的罚款；

事故罚款以实际处罚的数额计算。

B.2.7 补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培训费用

补充新从业人员的培训费用的统计包括技术工人的培训费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费用、其

他人员的培训费用、从事特殊职业人员的培训费用、招收和培训人员的费用；招收和培训费用按照实际

发生的数额计算。

B.2.8 事故调查费

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的费用，包括调查处理事故工作期间的办公费、交通费、食宿费、差旅费、检

测检验费、模拟实验费、技术鉴定费、技术咨询费、技术服务费、制作视频费、文印费和聘请专家费等；

事故调查费以实际发生的数额计算。

B.2.9 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的费用

事故责任方为保护公私财产、人身安全，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的处置费用；因生产安全事故

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费用、污染治理费；费用以实际发生的数额计算。

B.2.10 其他间接经济损失

其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残疾器具费等，按照实

际支出费用计算；政府或公益机构支出的应急救援费，按照实际费用计算；可计量的无形资产经济损失

价值；按照评估价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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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事故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

C.1 按从业人员数计算的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

按从业人员数计算的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是千人经济损失率，千人经济损失率按公式（C.1）计

算：

�s = �
�

× 1000·················································· (C.1)

式中：

�s——千人经济损失率，单位为万元/千人；

E——全年经济损失，单位为万元；

S— —年平均从业人员数，单位为人。

C.2 按产值计算的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

C.2.1 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

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反映生产经营单位事故经济损失情况，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按公式（C.2）

计算：

�v1 = �
�

× 100···················································(C.2)

式中：

�v1——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单位为万元/百万元；

E——全年事故经济损失，单位为万元；

V——全年生产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C,2.2 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

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反映地区、行业的事故经济损失情况，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按公式（C.3）计

算：

�v2 = �
�

× 10000·················································(C.3)

式中：

�v2——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单位为万元/亿元；

E——全年事故经济损失，单位为万元；

V——全年生产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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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

限制使用要求〉等 49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

发〔2023〕65 号）要求。对《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 6721—1986）进行修订，标准计划项目名称为《生产安全事故直

接经济损失统计标准》，计划编号为 20231700-Q-450，周期 16 个月，

标准性质由推荐性标准改为强制性标准。本标准由应急管理部提出并

归口，应急管理部委托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88 负

责组织起草和审查工作。

（二）编制背景

1．修定标准的目的意义

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是评判事故等级的重要依据之一，且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直接经济损失的核定，也是调查中重要内容之

一。准确统计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具体数值，评估安全事故

对经济社会发展、企业经营效益的影响，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提供依据，从而通过事故责任追究、行政处罚等手段，促使生产

经营单位不断提高安全生产能力，对于搞好安全生产、避免人民生命

与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生产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属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范畴，故全面细致

统计事故经济损失也是安全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国内外事故经济

统计案例表明，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成本远少于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8%81%8C%E5%B7%A5/223060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4%E4%BA%A1%E4%BA%8B%E6%95%85/64211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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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经济损失已成为企业安全

生产投入的驱动力。事故经济损失统计对于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评估安全预防技术的社会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1986，作为

我国在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方面的指导性文件，自 1986 年 8 月 22 日发

布，并于 1987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至今已逾三十余年。目前，该标

准的适用性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亟须进行相应的改进。

2．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标准修订的理论问题

事故的经济损失涉及生产、医疗、工资、利润、福利、保险等，

事故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主要有：海因里希间直比计算法、西姆茨计

算法、保险费与非保险费比值的估算法、日本野口三郎的逐项统计计

算法、孔宪本和袁华荣提出的比值系统法、宋大成提出的计算法。

原标准采用了逐项统计的计算方法，把各种名目的统计项目和内

容加以选择和概况，综合归并，突出重点，以使内容简明扼要。

本次标准修订依然遵循原标准的计算理论。修订主要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493 号）对原标准中不适宜的相关表述进行修订，同时对原标

准存在费用项目不全、费用项目说明不具体且不便于理解和操作，容

易重复计算等缺陷进行修订。

（2）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的划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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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的划分原则主要分为三类：以事故

损失和事故本身的关系划分；以事故损失与保险公司的关系划分；以

事故损失与被伤害人的关系划分。

原标准采用了以事故损失和事故本身关系的划分原则，划分为直

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本次修订仍然沿用该划分法。

本次标准修订，直接经济损失中的财产损失价值明确为实物资产。

直接经济损失中的事故罚款调整为间接经济损失，避免不能逻辑闭环

的情况。将直接经济损失的善后处理费用中社会费用、政府费用从直

接经济损失统计项目调整为间接经济损失，

（3）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主体问题

原标准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主体是企业，但是在善后处理费用中

涉及了社会费用、政府费用，这部分费用的统计，企业作为统计主体

难以计算，本次标准修订将善后处理费用中的社会费用、政府费用从

直接经济损失统计项目中删除。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应急救

援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20〕22 号），事故调查处理费用属于政府支出费用，也明确不计入

直接经济损失。。

（三）起草单位及人员

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为中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参

与编制单位有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深圳市应急管理局、迁西福珍全矿业有限公司、

中钢武汉安环院绿世纪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中国宝武武钢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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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民太安控股（深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起草过程

——2023 年 12 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

工作组明确各起草单位及人员职责，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制定标准编制工作计划。

——2024 年 1月，深入研究事故经济损失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和生产经营单位对于事故经济损失的账务处理方法。

——2024 年 2月 23 日，参加事故调查四项标准碰头会，汇报了标

准进展情况，标准推进工作安排、调研需求、四项标准衔接需求。

——2024 年 3 月—4 月，赴黑龙江哈尔滨、山东威海、广东深圳

等地调研。

——2024 年 8月 2 日，赴北京参加标准专家评审会。

——2024 年 7月—9月，调研了两起典型的事故案例。

——2024 年 10 月，参与河北省应急管理局组织的研讨会，形成了

修改建议。

——2024 年 10 月，湖北省孝感市应急管理局组织辖区应急管理局、

1家生产企业（金凤凰纸业）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了修改建议。

——2024 年 11 月，赴徐州参加应急管理部组织召开的标准研讨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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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23 日，赴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进行

调研。

——2024年12月5日，安标委组织召开了标准第二次专家研讨会，

形成了专家意见。

——2025 年 1月 15 日，应急管理部组织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和民

太安集团对标准进行研讨，并提出修改建议。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基于国内外的基本认识和做法，本标准直接经济损失统计遵循的

原则如下：

1．实际损失原则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范围包括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而

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为恢复正常状态所支付的费用。

2．损失的时间原则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是事故发生当时的损失，包括事故发生过程中

的处置费用；还包括事故发生后的修复费用。

3．承担损失的内部原则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是由事故发生单位及事故相关单位承担的费用。

4．损失的经济特征原则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是有价格、能以货币计量，在生产经营单位的

财务账簿上可查询的损失。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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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及术语和定义

（1）标准的适用范围

根据新的国家标准编写规范的要求，更改了“1 范围”这一章。

新标准所表述的“范围”是指本标准所适用的对象，原标准关于

“范围”的表述是指有关的费用指标，这些内容在新标准中表述为“统

计内容”。

原标准的范围：本标准规定了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的统计

范围、计算方法和评价指标。

修订标准范围：本文件规定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

故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要求、内容、计算方法，描述了事故经济损失

统计数据的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经济损失统计，

不适用于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生产安全事

故经济损失统计。

新标准的适用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一致。

（2）术语和定义

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原定义概括的是直接经济损失统计

内容，按照新修改的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内容定义。

按照新修改的间接经济损失统计内容定义，由损失价值修改为经

济价值。

2．关于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要求、内容、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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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应用实践，保留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

用；财产损失价值、事故应急救援费用；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

费用；明确了事务性费用。删除了事故罚款和赔偿费用。事故罚款放

入间接经济损失，赔偿费用修改为“其他民事赔偿费”，放入间接经济

损失。

关于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参加工伤保险的伤亡人员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计算，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伤亡人员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计

算。非用人单位的伤亡人员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属于为遏制事故损失扩大的善后处理费用，依

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及各省市《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费用

补偿办法（试行）》新增事故应急救援费用规定及计算方法。

根据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划分原则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

例》：事故应急救援费用生产经营单位的事故应急救援费用计入，政府

或者公益机构的事故应急救援费用不计入。

新增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规定及计算方法。易燃易爆

有毒或窒息性物质引起的扩散型危险源有关事故的影响范围从内向外

分为事故现场、污染区、警戒区。

3．关于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计算方法

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计算方法做为资料性附录。间接经济

损失的统计内容增加了其他民事赔偿费、事故罚款、事故调查费、消

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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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公式。

修改了工作损失价值计算公式。

4．关于事故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

事故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修改为事故经济损失数据的应用，评价

指标做为资料性附录。原标准的“5 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和程度分级”

其中的“5.2 经济损失程度分级”的相关指标已经被国务院令第 493

号公布的相关条款所替代，新《标准》不再重复此内容。

（三）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

本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见附表。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

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三

条规定了事故等级的判定，其中直接经济损失依据本标准。

本标准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技术规范》《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

标准》（GB/T 15499—1995）同步制修订（上述推荐性标准本次修订转

为强制性标准），作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配套标

准，衔接使用。本标准引用《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

—1995），被《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技术规范》引用。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A59B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A59B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A59B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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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的比对分析

无相关国际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

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

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建议本标准的过渡期为 6 个月。主要理由是，本标准涉及行业领

域广泛、涉及单位数量众多，需要 6 个月的时间进行标准宣贯，使标

准相关方切实理解、掌握和落实标准要求。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

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应急管理部。

本标准作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配套使用标

准，是生产安全事故调查过程中必须执行的，应广泛进行宣贯解读。

本标准制定以《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条、第

三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及第三十条等条款规定作为违反标准行

为进行处理的法律法规依据。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本标准不对外通报。本标准不涉及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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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废止 GB 6721—19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生产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判定的过程。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8%81%8C%E5%B7%A5/223060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4%E4%BA%A1%E4%BA%8B%E6%95%85/64211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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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序

号
条款 主要内容 依据及理由

1 1 范围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

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

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

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

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2.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3 号）第二条：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

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

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条例；环境污染

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

调查处理不适用本条例。

2 4 统计要求

1.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

二十九条：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

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

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0

日；第二十五条：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一）

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

接经济损失。

2.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依法应当

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

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

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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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护理费根

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

定。将护理费作为独立赔偿项目。

4.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营养费

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七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

况确定）；第十六条：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

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5.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

报（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2014）》《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

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规定了资产负债表的列报

要求，明确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分类；明

确指出：存货属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属于非流

动资产、生物资产属于非流动资产、在建工程及

工程物资属于非流动资产。

6. 事故应急救援费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各省

市《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费用补偿办法（试

行）》，征求应急管理部及各省应急管理厅意见，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应包括救援人工费、救援物资

费、救援设备费、救援保障费。

7. 通过调查研究，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

用，应包括为恢复事故现场及影响区域、整理和

清除残留物所支付的所有费用。事务性费用应包

括伤亡人员亲属的交通费、差旅费、安置费。

5 统计内容

3 6 计算方法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

十四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

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2. 财产损失价值的计算主要参考《企业会计准则

第 1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

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相关规

定计算。

3.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计算同时参考了 XF 185—

2014《火灾损失统计方法》3.6 重置价值。固定

资产价值随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很大增值或者贬

值，使用“重置价值”较合理，重置价值按基本

等同或近似并不超过崭新状态这个标准重置，并

以实际可实现或尽量贴近这个目标的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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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技术情况所需费用。

4 7
经济损失统计数据

的应用

5 附录 A
几种直接经济损失

的测算方法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

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

月支付。

2.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误工费根

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

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

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

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6 附录 B
间接经济损失的统

计内容和计算方法

1.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

条：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

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

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第

一百一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拒不承担或者其负责人逃匿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2. 通过调查研究，非生产企业还包括停业损失。

将处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并入消除事故次生危害

主动支出的费用。

3. 增加了其他民事赔偿费。

4. 参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

济损失核定细则》：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责任方为

保护公众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环境，减轻或者

消除危害主动支出的应急处置费用，不计入直接

经济损失。

通过事故案例的调研，事故责任方在事故发生后

有主动支出消除事故次生危害的费用。

5. 由于生产水平会发生波动，定义“以事故发生

前的平均生产水平为正常生产水平”。

6. 资源损失价值是指在生产、消费或管理过程

中，由于资源浪费、损坏、低效使用或管理不当

等原因，导致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而造

成的经济损失，涉及自然资源，依据调研意见增

加了能源资产、景观资产。

7. 新从业人员培训学时可依据：《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新

上岗的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4

学时。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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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

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时，每年再培训的时

间不得少于 20 学时。

7 附录 C
事故经济损失的评

价指标

参考了安监总统计〔2008〕63 号通知下发的《生

产安全事故统计制度》和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

报中有关生产安全的统计内容，采用“千人经济

损失率”“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和“亿元产

值经济损失率”作为经济损失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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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

序号 原标准 GB/T 6721—1986 拟实施标准 GB6721—XXXX 修订依据

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

损失统计标准

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要

求

标准名称修改为：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

损失统计要求

立项文件名称为生产安全事故直接

经济损失统计标准，主要内容是统计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从而判定事故等级。但考

虑事故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有利于企业

准确地计算事故损失，制订正确的安全投

资决策，合理地、有效地分配安全投资，

提高安全投资的经济效益。

1986 年版标准事故经济损失由直接

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组成，直接经济

损失是事故的直接后果，间接经济损失是

其后续影响，两者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事

故的总经济损失。事故间接经济损失的统

计必然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的准确统计，删

除间接经济损失导致原标准运用防范缺

失。将事故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和计

算方法列入附录。

2

Statistical requirements for direct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work

safety accidents

“生产安全事故”的英文翻译修改为：work

safety accidents

3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职工

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的统

计范围，计算方法和评价

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

济损失的统计要求、内容、计算方

法，描述了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数据

的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经济损

失统计要求，不适用于环境污染事

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

故经济损失统计。

1、依据 GB/T 1.1 的规定，“标准”改为

“文件”

2、增加不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

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

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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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标准 GB/T 6721—1986 拟实施标准 GB6721—XXXX 修订依据

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

的，适用其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二条 生产

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

查处理，适用本条例；环境污染事故、核

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

查处理不适用本条例。

其他领域的经济损失统计标准有火

灾、水上渔业等。

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

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

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5499 生产安全事故伤害

损失工作日判定

新增规范性引用文件

依据 GB/T 1.1 的规定，增加规范性

引用文件。

5

1.基本定义

1.1 伤亡事故经济损失

指企业职工在劳动生产

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所

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包

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

经济损失。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事故经济损失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word safety accidents

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一切经济

损失。

注：事故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

和间接经济损失。

根据拟实施的标准名称，修改表述方式。

6

1.2 直接经济损失

指因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及善后处理支出的费用

和毁坏财产损失价值。

3.2 直接经济损失 direct economic

losses

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及事故应急救援与处置费用和财产

修改直接经济损失定义

依据修改的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内容

修改表述方式，本标准主要适用事故的经

济损失统计，不统计非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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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经济价值。

7

1.3 间接经济损失

指因事故导致产值减少、

资源破坏和受事故影响

而造成其他损失的价值。

3.3间接经济损失 indirect economic

losses

受事故影响导致停产、减产、停业、

资源破坏或其他损失等经济价值。

注：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和计算方法见附

录B。

修改间接经济损失定义

依据修改的间接经济损失统计内容

修改表述方式，损失价值修改为经济价

值，本标准主要适用事故的经济损失统

计，不统计非经济损失。

8

2.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范

围

4 统计要求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应包括：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

——财产损失价值；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

——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

——事务性费用。

1、统计范围修改为统计要求

2、删除了善后处理费用的表述

善后处理属于上位概念，包含的含义

广，原标准使用会导致理解上的歧义。善

后指事情发生之后，妥善处理问题，使局

势恢复平稳。包括处理伤亡人员善后之

事、清理现场、恢复正常社会和生产、经

营秩序、事后调查、相关整改工作等。

3、事故罚款放入间接经济损失，赔偿费

用修改为“其他民事赔偿费”，放入间接

经济损失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第二十九条“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

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

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

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0 日”。

“事故罚款和赔偿费用”处理时间往往较

长，难以在 120 天内结案。与第二十五条

“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一）查明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

直接经济损失”的要求相抵触；与第三十

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的规定不衔

接，不应作为“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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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据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

失的划分原则完善了直接经济损失的统

计内容。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应用实践，

保留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财产损失

价值、事故应急救援费用；清理事故现场

以及影响区域费用；明确了处理事故的事

务性费用，现场抢救费用修改为事故应急

救援费。事故应急救援费依据《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条例》及各省市《事故灾害应急

抢险救援费用补偿办法（试行）》。

清理现场费用修改为清理事故现场

以及影响区域费用。

9

2.1 人身伤亡后支出的费

用

2.2.1 医疗费用（含护

理费用）

2.1.2 丧葬及抚恤费用

2.1.3 补助及救济费用

2.1.4 歇工工资

2.2 善后处理费用

2.2.1 处理事故的事务

性费用

2.2.2 现场抢救费用

2.2.3 清理现场费用

2.2.4 事故罚款和赔偿

费用

2.3 财产损失价值

2.3.1 固定资产损失价

值

2.3.2 流动资产损失价

值

5.1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应

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丧

葬及抚恤费用、补助及救济费用、

歇工工资或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或

死亡赔偿金。

1、护理费改为单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

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

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将护理费作为

独立赔偿项目，单列。

2、增加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或

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一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

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七条（误工费根

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第十六条（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

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营养费、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三项作为独立

赔偿项目。

另外，生产安全事故中伤亡人员属于

工伤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标准计算，

不属于工伤的按照司法解释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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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

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

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

《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10

5.2 财产损失价值应包括固定资

产损失价值、存货损失价值、在建

工程及工程物资损失价值、生物资

产损失价值。

财产损失价值内容修改为固定资产损失

价值、存货损失价值、在建工程及工程物

资损失价值、生物资产损失价值。

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对应非流动

资产；存货属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生

物资产、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属于非流动

资产。

财产损失价值统计内容按照资产负

债表的二级科目列举。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

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规定了资产

负债表的列报要求，明确了流动资产和非

流动资产的分类；《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2014）》第三章“资产”定义了

资产的概念，并明确了资产的确认条件；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了

存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明确指出存货属

于流动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

固定资产》规定了固定资产的定义和确认

条件，明确指出固定资产属于非流动资

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

规定了生物资产的定义和分类，明确指出

生物资产属于非流动资产；《企业会计准

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涉及在建工程

及工程物资的会计处理，明确指出在建工

程及工程物资属于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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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3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应包括救援

人工费、救援物资费、救援设备费、

救援保障费。

增加事故应急救援费用释义

原标准有“2.2.2 现场抢救费用”，

但未做进一步的表述，不便于操作。根据

统计工作需要修订了此条款 。

1、初稿时的内容如下：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

指为了控制和终止事故所发生的费

用，包括：

——燃料、材料等物资消耗费；

——器材、装备等使用费；

——救援人工费。

2、经向国家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的咨询，

增加了交通运输费用、技术咨询服务费、

救援人员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救援保障

费用等及其相关表述。如下：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

指为了控制和终止事故，援救遇险

（遇难）人员及财物所发生的费用，包括：

——交通运输费用，包括人员交通、

设备（物资）运输、交通工具通行等费用

等；

——燃料、材料等物资消耗费；

——器材、装备等损耗、使用费；

——技术咨询服务费，包括专家费、

技术咨询费、技术服务费等；

——救援人工费；

——救援人员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

计算方法同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

——救援保障费用，包括人员食宿、

水电、通信等应急保障费用。

3、本次修订事故应急救援费依据《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及各省市《事故灾害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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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救援费用补偿办法（试行）》，根据应

急管理部及各省应急管理厅要求统计内

容应简化，便于执行的意见，精炼了描述，

同时覆盖了事故应急救援费的统计内容。

12

5.4 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

用应包括为恢复事故现场及影响区

域、整理和清除残留物所支付的所

有费用。

增加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释

义

原标准有“2.2.3 清理现场费用”，

但未做进一步的表述，不便于操作。根据

统计工作需要修订了此条款。

1、初稿时的内容如下：

清理事故现场费用

指为了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需

要对事故现场进行整理、修复、清除残留

物所支付的费用，包括下列费用：

——修复被事故破坏的道路、管道、

电缆、建（构）筑物等的费用；

——清除污染环境的残留物的费用。

2、采纳了原国家局监管三司的意见，添

加“事故影响区域”“（包括陆地和水域）”，

并添加“以及影响区域”六个字，以便前

后条文规定协调一致。如下：

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费用

指为了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需

要对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域进行整理、修

复、清除残留物所支付的费用，包括下列

费用：

——修复被事故破坏的道路、管道、

电缆、建（构）筑物等的费用；

——清除事故影响区域（包括陆地和

水域）污染环境的残留物的费用。

3、本次修订采纳了应急管理部调查统计

司的意见进行修订。

13 5.5 事务性费用应包括伤亡人员亲 增加事务性费用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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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交通费、差旅费、安置费 原《标准》有“2.2.1 处理事故的

事务性费用”，但未做进一步的表述，不

便于操作。根据统计工作需要修订了此条

款。

1、初稿时的内容如下：

事故处理的事务性费用

——处理被伤害从业人员善后的各

种事务性费用，包括交通费、差旅费、其

亲属的接待安置费；

——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的事务性

费用，包括调查处理事故工作期间的接待

费、咨询服务及技术鉴定费。

2、经咨询，事务性费用的修改综合采纳

了原国家局监管三司和煤监局事故调查

司的意见。初稿只表述了“事故处理过程”

而未明确涵盖“事故调查”，修改后，就

明确了同一起事故的“事故调查处理”是

一个整体连续的过程，不至于使“事故处

理过程”与“事故调查”所发生的事务性

费用重复计算，并按煤监局事故调查司的

意见，添加技术鉴定费（说明：技术鉴定

费主要指为一些设备、物品进行实验模

拟、化验及对遇伤人员的 P 检）。

3、本次标准修订，根据直接经济损失和

间接经济损失的划分原则，事故调查费是

为了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而产生

的费用，并非事故直接造成的损失，列为

间接经济损失。

“伤亡人员亲属的交通费、差旅费、

安置费”由生产经营单位承担，列为直接

经济损失。交通费指公交车、地铁、出租

车的费用。差旅费指飞机、火车、高铁、

自驾车、住宿、餐饮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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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范

围

3.1 停产、减产损失价值

3.2 工作损失价值

3.3 资源损失价值

3.4 处理环境污染的费用

3.5 补充新职工的培训费

用（见附录 A）

3.6 其他损失费用

B.1 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

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内容包

括：

——停产、减产、停业损失价

值；

——工作损失价值；

——资源损失价值；

——其他民事赔偿费；

——事故罚款；

——补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

培训费用；

——事故调查费；

——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

出的费用；

——其他间接经济损失。

1、停产、减产损失价值修改为停产、减

产、停业损失价值

采纳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意见，非生

产企业还包括停业损失。

2、增加了其他民事赔偿费、事故罚款、

事故调查费、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

的费用

原标准 2.2.4 事故罚款和赔偿费用

中的赔偿费用修改为其他民事赔偿费用。

3、事故罚款、事故调查费由直接经济损

失修改为间接经济损失。

4、处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并入消除事故次

生危害主动支出的费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因环境污染事故的

经济损失统计，因此删去原《标准》的“3.4

处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但包括因生产安

全事故引发的处理环境污染的费用等。

采纳应急管理部事故统计司意见将

处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并入消除事故次生

危害主动支出的费用

通过事故案例的调研，事故责任方在

事故发生后有主动支出消除事故次生危

害的费用。

参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

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突发生态环

境事件责任方为保护公众健康、公私财产

和生态环境，减轻或者消除危害主动支出

的应急处置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将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的费

用列入间接经济损失。

15

4.1 经济损失计算见公式

（ 1 ）： E ＝ Ed 十

Ei………… (1)

删除了生产安全事故经济损失的计算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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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 经济损失，万元；

Ed—— 直接经济损失，万

元；

Ei —— 间接经济损失，

万元。

16

6.1 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公式

直接经济损失应按公式（2）计

算：

1 2 3 4 5 6   d d d d d d dE E E E E E E= + + + + +…

…………………(2)

式中：
dE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1dE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

万元；

2dE ——财产损失价值，万元；

3dE ——事故应急救援费用，万元；

4dE ——清理事故现场以及影响区

域费用，万元；

5dE ——事务性费用，万元。

增加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

公式

17

B2.1 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公式

间接经济损失应按公式（B.1）

计算：

Ei=Ei1+Ei2+Ei3+Ei4+Ei5+Ei6+Ei7+Ei8+

Ei9…(A.1)

式中：Ei——间接经济损失，万元；

Ei1——停产、减产、停业损失价值，

万元；

Ei2——工作损失价值；万元；

Ei3——资源损失价值；万元；

Ei4——民事赔偿费；万元；

Ei5——事故罚款；万元；

Ei6——补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培

训费用；万元；

Ei7——事故调查费；万元；

Ei8——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

的费用；万元；

Ei9——其他间接经济损失；万元。

增加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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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2.2 停产、减产、停业损失价值

以事故发生前的平均生产水平

为正常生产水平，按事故发生之日

起到恢复正常生产水平时止，以减

少的增加值计算其经济损失的价

值。

增加停产、减产、停业损失价值释义

采纳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意见，非生

产企业还包括停业损失。

19

B2.3. 工作损失价值

工作损失价值按公式（B.2）计算：

�w = �L ∙ �
�∙�

………………(B.2)

式中：VW——工作损失价值，万元；

DL——事故的总损失工作日数，参

照GB15499确定，单位为工日；

M——生产经营单位上年度利润总

额，万元；

S——生产经营单位上年平均从业

人员人数；

D——生产经营单位上年法定工作

日数，工日。

注：若生产经营单位上年税利为零或负值，则

�取最近为正值的年份的利润总额。

修改了工作损失价值计算公式

由于生产水平会发生波动，定义“以

事故发生前的平均生产水平为正常生产

水平”，统计计算较为真实。

20

B.2.4 资源损失价值

资源损失价值包括矿藏资源、森林

资源、能源资产、景观资产等有形

资源的损失价值，按相关主管部门

或鉴定机构认定的数额计算。

增加资源损失价值释义及计算方法

原标准有“3.3 资源损失价值”，但

未做进一步的表述，不便于操作。根据统

计工作需要修订了此条款 。

资源损失价值是指在生产、消费或管

理过程中，由于资源浪费、损坏、低效使

用或管理不当等原因，导致资源未能充分

发挥其应有价值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这种

损失涉及自然资源。

依据调研意见增加了能源资产、景观

资产。

21
B.2.5 其他民事赔偿费

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导致不能如期

增加其他民事赔偿费释义

依据《民法典》合同编（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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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的赔偿费等；赔偿费按照

协议达成或者诉讼判决的数额计

算。

22

B.2.6 事故罚款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处

以的罚款，不包括对事故责任者的

罚款；事故罚款以实际处罚的数额

计算。

增加事故罚款释义

原标准此项作为直接经济损失的统

计内容，根据反馈意见，认为与《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执行时间上

有矛盾，因此，该条目列为间接经济损失

的统计内容。

生产安全事故的罚款规定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

规。

23

B.2.7 补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

培训费用

补充新从业人员的培训费用的

统计应分别为技术工人的培训费

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费

用、其他人员的培训费用、从事特

殊职业人员的培训费用、招收和培

训人员费用；招收和培训费用按照

实际发生的数额计算。

1、增加补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培训费

用释义

依据原标准 A.3 补充新职工的培训

费用修改

2、删除了具体的费用金额。

具体学时可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培训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

不得少于 24 学时。煤矿、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

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

不得少于 72 学时，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

得少于 20 学时。

根据调研意见增加了招收费用。

24

B.2.8 事故调查费

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的事务性

费用，包括调查处理事故工作期间

的办公费、交通费、食宿费、差旅

费、检测检验费、模拟实验费、技

术鉴定费、技术咨询费、技术服务

费、制作视频费、文印费和聘请专

增加事故调查费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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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费等；事故调查费以实际发生的

数额计算。

25

4.2 工作损失价值计算见

公 式 （ 2 ） ：

Vw=Dl·(M/S·D)… (2)

式中：

Vw——工作损失价值，万

元；

Dl——起事故的总损失工

作日数，死亡一名职工按

6000个工作日计算，受伤

职 工 视 伤 害 情 况 按

GB6441—86《企业职工伤

亡事故分类标准》的附表

确定，日；

M——企业上年税利（税

金加利润），万元：

S——企业上年平均职工

人数；

D——企业上年法定工作

日数，日。

B.2.9 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

出的费用

事故责任方为保护公私财产、

人身安全，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

支出的处置费用；因生产安全事故

造成的污染损害费用、污染治理费；

费用以实际发生的数额计算。

增加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支出的费用

释义

通过事故案例的调研，事故责任方在

事故发生后主动支出消除事故次生危害

的费用，参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突发生

态环境事件责任方为保护公众健康、公私

财产和生态环境，减轻或者消除危害主动

支出的应急处置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

失。

标准修订将消除事故次生危害主动

支出的费用列入间接经济损失。

B.2.10 其他间接经济损失

其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器官功

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

的整容费、残疾器具费等，按照实

际支出费用计算；政府或公益机构

支出的应急救援费，按照实际费用

计算；可计量的无形资产经济损失

价值；按照评估价值计算。

26

4.3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按

下列情况计算：

4.3.1 报废的固定资产，

以固定资产净值减去残

值计算；

4.3.2 损坏的固定资产，

以修复费用计算。

4.4 流动资产损失价值按

下列情况计算：

4.4.1 原材料、燃料、辅

6.3 财产损失价值的计算 新增财产损失价值计算方法

财产损失价值计算主要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

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27

6.3.1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应按照以

下方法计算

——报废的固定资产，按重置

同等功能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按照

成新率折旧后再减去报废固定资产

修改固定资产损失价值的计算方法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计算参考 XF 185

—2014《火灾损失统计方法》3.6 重置价

值。固定资产价值随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很

大增值或者贬值，使用“重置价值”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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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材料等均按账面值减

去残值计算；

4.4.2 成品、半成品、在

制品等均以企业实际成

本减去残值计算。

的残值计算，若不具备重置条件，

按经审计的最近净值减去报废固定

资产的残值计算；

——损坏的固定资产，以修复

费用计算，修复费用超过事故前的

损失价值，按照报废计算。

注：重置价值指重新建造或重

新购置财产时所需的全部费用。

理，重置价值按基本等同或近似并不超过

崭新状态这个标准重置，并以实际可实现

或尽量贴近这个目标的市场供应情况和

技术情况所需费用。

若因技术更迭、市场退出等原因导致

无法取得可验证的同类资产重置成本数

据时，应采用最近经审计的账面净值减去

报废固定资产的残值计算。

28

6.3.2 存货损失价值应按照以下方

法计算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

过程中耗用的材料或物料等存货，

以实际价值减去残值计算；

——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

过程中的在产品等存货，以生产经

营单位实际成本减去残值计算。

6.3.3 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损失价

值，报废时以发生的成本减去残值

计算，损坏时以修复费用计算，修

复费用超过事故前的损失价值，按

照报废计算。

6.3.4 生物资产损失价值，按照成

本减去残值计算。

1、增加存货损失价值计算方法

流动资产根据资产负债表，仅计算存

货的损失，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

—存货》的规定进行了修改。

2、增加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损失价值计

算方法

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

造合同》。

3、增加生物资产损失价值计算方法

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

资产》

29

4.5 事故已处理结案而未

能结算的医疗费、歇工工

资等，采用测算方法计算

（见附录 A）。

6.2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的

计算

事故调查报告提交日前已结算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按照实际

支出计算；未能结算的医疗费、歇

工工资或误工费采用测算法进行计

算。

注：测算法见附录A。

增加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计算方法

30

4.6 对分期支付的抚恤、

补助等费用，按审定支出

的费用，从开始支付日期

累计到停发日期，见附录

A。

31 4.7 停产、减产损失，按 列入B.2.2 停产、减产、停业损失 完善了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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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之日起到恢复

正常生产水平时止，计算

其损失的价值。

价值

32

5.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和

程度分级

5.1 经济损失评价指标

7 经济损失统计数据的应用

统计的事故经济损失数据用于

经济损失的评价分析，事故经济损

失评价指标包括按从业人员数计算

的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按产值

计算的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指标。

注：计算方法见附录C。

删除程度分级

补充依据原标准的“5 经济损失的评

价指标和程度分级”其中的“5.2 经济损

失程度分级”的相关指标已经被 2007 年

4 月 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3

号公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中的相关条款所替代，新《标准》

不再重复此内容。

33

5.1.1 千人经济损失率

计算按公式（3）：

Rs(‰)=(E/S)×1000………

(3)

式中：

Rs——千人经济损失率；

E——全年内经济损失，

万元；

S——企业平均职工人

数，人。

附录 C 事故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

C.1 按从业人员数计算的经济损失

评价指标

按从业人员数计算的经济损失

评价指标是千人经济损失率，千人

经济损失率按公式（C.1）计算：

Rs=E/S×1000………… …(C.1)

式中：

Rs——千人经济损失率，万元/千

人；

E——全年经济损失，万元；

S——年平均从业人员数，人。

完善了表述方式，补充了千人损失率的数

值单位

34

5.1.2 百万元产值经济损

失率

计算按公式（4）

Rv(%)=(E/V)×100………(

4)

式中：

Rv —— 百万元产值经济

损失率；

E ——全年内经济损失，

万元；

C.2 按产值计算的经济损失评价指

标

C.2.1 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

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反映生

产经营单位事故经济损失情况，反

映生产经营单位事故经济损失情

况，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按公式

（C.2）计算：

Rv1=E/V×100………………………

………(C.2)

完善了表述方式

参考了安监总统计〔2008〕63 号通

知下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制度》和国

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中有关生产安全

的统计内容，表述并定义了“事故经济损

失的评价指标”，分别采用“千人经济损

失率”“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和“亿

元产值经济损失率”替代原标准的“5.1

经济损失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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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企业总产值，万元。式中：

Rv1——百万元产值经济损失率，万

元/百万元；

E——全年经济损失，万元；

V——生产总产值，万元。

35

C.2.2 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

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反映地

区、行业的事故经济损失情况，亿

元产值经济损失率按公式（C.3）计

算：

Rv2=E/V×10000……………(C.3)

式中：

Rv2——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万元

/亿元；

E——全年经济损失， 万元；

V——生产总产值，万元。

新增亿元产值经济损失率，反映地区、行

业的事故经济损失情况指标

36 5 计算方法和统计规定 6 计算方法 1、更名为“计算方法”

37

5.2 经济损失程度分级

5.2.1 一般损失事故

经济损失小于 1万元的事

故。

删除经济损失程度分级

原标准的“5 经济损失的评价指标和

程度分级”其中的“5.2 经济损失程度分

级”的相关指标已经被 2007 年 4 月 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3 号公布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

的相关条款所替代，新《标准》不再重复

此内容。

38

5.2.2 较大损失事故

经济损失大于 1万元（含

1万元）但小于 10万元的

事故。

39

5.2.3 重大损失事故

经济损失大于 10万元（含

10万元）但小于 100万元

的事故。

40

5.2.4 特大损失事故

经济损失大于 100 万元

（含 100万元）的事故。

41 附 录 A 几种经济损失 附 录 A 依据标准 5.1 条中相关内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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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算法（补充件） 几种直接经济损失的测算法（资料

件）

42

A.1 医疗费按公式（A1）

测算：

M=Mb+

Mb/P×Dc……(A1)

式中：

M ——被伤害职工的医

疗费，万元；

Mb——事故结案日前的

医疗费，万元；

P——事故发生之日至结

案之日的天数，日；

Dc——延续医疗天数，指

事故结案后还须继续医

治的时间，由企业劳资、

安全、工会等按医生诊断

意见确定，日。

注：上述公式是测算一名

被伤害职工的医疗费，一

次事故中多名被伤害职

工的医 疗费应累计计

算。

C.1 医疗费

伤亡人员的医疗费按公式

（A.1）测算：

� = �� + ��

�
∙ ��…………(A.1)

式中：

�——伤亡人员的医疗费，单

位为万元；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

算日前的医疗费，单位为万元；

�——事故发生之日至事故直

接经济损失计算日的天数，单位为

日；

��——延续医疗天数，单位为

日。

注1：延续医疗天数指事故直接经济

损失计算日后还须继续医治的时

间，一般不超过12个月。延续医疗

天数由生产经营单位劳资、安全、

工会等按医生诊断意见确定。

注2：公式（A.1）是测算一名伤亡

人员的医疗费，一次事故中多名伤

亡人员的医疗费累计计算。

DC——延续医疗天数，释义修改为：指事

故调查提交日后还须继续医治的时间，一

般不超过 12 个月。延续医疗天数由生产

经营单位劳资、安全、工会等按医生诊断

意见确定

原标准 DC实测困难，且无法规依据。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停工

留薪期”修订。

43

A.2 歇 工 工 资 按 公 式

（A2）测算：

( )q a kL L D D= +

(A2)

式中：

L —— 被伤害职工的歇

工工资，元：

Lq —— 被伤害职工日工

C.2 歇工工资

歇工工资按公式（A.2）测算：

� = �q �a + �k ……………(A.2)

式中：

�——伤亡人员的歇工工资，单

位为元；

�q——伤亡人员日工资，单位

为元；

1、DK——延续歇工日，释义和计算方法

修改为：指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日后被

伤害职工还须继续歇工的时间，一般不超

过 12 个月。延续歇工日由生产经营单位

劳资、安全、工会等按医生诊断意见确定

2、增加误工费计算方法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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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元；

Da —— 事故结案日前的

歇工日，日；

Dk ——延续歇工日，指

事故结案后被伤害职工

还须继续歇工的时间，由

企业劳资、安全、工会等

与有关单位酌情商定，

日。

注：上述公式是测算一名

被伤害职工的歇工工资，

一次事故中多名被伤害

职工的歇工工资应累计

计算。

�a——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

日前的歇工日，单位为日；

�k——延续歇工日，单位为日。

注1：延续歇工日指事故直接经济损

失计算日后伤亡人员还须继续歇工

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月。延续

歇工日由生产经营单位劳资、安全、

工会等按医生诊断意见确定。

注2：公式（A.2）是测算一名伤亡

人员的歇工工资，一次事故中多名

伤亡人员的歇工工资累计计算。

C.3 误工费

误工费根据伤亡人员的误工时

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伤亡人员接受治

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因伤

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计算至

定残日前一天。

七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

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

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

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

定残日前一天。

44

A.3 补充新职工的培训

费用

A.3.1 技术工人的培训费

用每人按 2000元计算。

A.3.2 技术人员的培训费

用每人按 1万元计算。

A.3.3 补充其他人员的培

训费用，视补充人员情况

参照 A.3.1，A.3.2酌定。

补充新职工的培训费用列入 A.2.7 补

充新从业人员的招收和培训费用

45

A.4 补助费、抚恤费的停

发日期

A.4.1 被伤害职工供养未

成年直系亲属抚恤费累

计统计到 16 周岁（普通

删除

工伤保险条例已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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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在校生累计到 18 周

岁）。

46

A.4.2 被伤害职工及供养

成年直系亲属补助费、抚

恤费累计统计到我国人

口的平均寿命 68周岁。

删除

工伤保险条例已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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